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10 1

11 1

12 1

12 3

12 11

12 19

12 21

12 23





1－3

第一節　商業會計法之適用範圍
大規模

獨資
小規模

商業 大規模

（以營利為目的）
合夥

小規模
強制適用商會法

公司

具有營利性質之公營事業

本單元重點條文

 商 業 會 計 法 

第一條

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

公營事業會計事務之處理，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

規定。

第八十二條

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得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前項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斟酌各直

轄市、縣（市）區內經濟情形定之。

一、商業會計事務處理之基本法律

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商會§1Ⅰ），商業會計法自

立法以來，一直被視為商業會計界處理商業會計事務時所應遵循之最

高指導原則，一切商業會計之相關行為，應依照商業會計法之規定，

故商業界於處理商業會計事務時，應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其相關法律之

規定，而商業會計法實為商業會計事務處理之母法及基本法律。

商業會計法所謂的「商業」，不僅業務性質種類繁多，組織型態也多

樣化。商業會計法第二條條文內規定，商業會計法中所規範之商業範

圍，係「依商業登記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依商業登記法

登記而成立之商業，其組織型態限為獨資及合夥；依公司法登記而成

立之商業，其組織型態應為公司。受商業會計法規範的商業，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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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資、合夥及公司等型態的組織在內（但商業會計法第八十二條第一

項卻因經營規模之考量，而排除小規模之獨資及合夥「得」不適用商

業會計法）。

獨資、合夥及公司三種型態的組織，均須適用商業會計法，所以，在

判斷一個事業是否須適用商業會計法時，其組織型態並非判斷之標準

，而判斷之基礎主要係該商業成立的目的。若一個事業成立係以營利

為目的，原則上需強制適用商業會計法之相關規定（參考商會§2Ⅰ
），除非該營利事業為小規模且為獨資及合夥之商業組織。

二、公營事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原則上適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

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處理，因其業務性質及其他問題導致早有相關法

律加以規範，例如：當公營事業屬商業者，其會計事務處理之會計法

、預算法等法律，政府皆早已訂立規範，但是，當公營事業之其他相

關法令對於公營事業會計事務處理有未為規定之事項時，則應適用商

業會計法之相關規定，故商業會計法於制定時特於第一條第二項中規

定，公營事業會計事務之處理，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法

之規定（商會§2Ⅱ）。其立法目的主要係期望公營事業與民營事業

之會計處理漸趨於一致，以便建立完整之財務會計資訊資料。

公營事業性質特殊，除具營利性質外，尚有某些兼具社會公益及政策

任務，因此需受民意機關之監督，且公營事業之會計事務處理與會計

法、預算法、審計法及銀行法等法律之關係密不可分，故對於公營事

業，當發生商業會計法與會計法、預算法、審計法、銀行法等公營事

業本業應強制適用法律發生競合時，則應適用其本業之法令規定。

三、適用商業會計法之商業－－以營利為目的之商業組織

判斷是否適用商業會計法之標準營利為目的

排除法：

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基於財務會計資訊提供之「成本效益

性」考量，故得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商會§82Ⅰ）。

商業之組織若公司，不論規模之大小均應一體適用商業會計法之相

關規定，另外大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其會計事務之處理方式，

應依商業會計法及其相關規定為之。

商業會計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因此，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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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不論是否採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皆可（亦即商業之負責人本

身對其商業之會計處理是否要採用商業會計法有裁量權）。關於小

規模之公司組織於商業會計法中並未排除其適用，所以商業若為公

司組織，則不論規模之大小均應一體適用商業會計法及其相關法令

之規定。

列舉法：

商業會計法第二條及第八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可綜合推論出商業會計

法強制適用之範圍係指下列幾類：

大規模合夥商業。

大規模獨資商業。

各種類型之公司組織。

具營利性質之公營事業。

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並無強制適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

何謂「小規模」？參考商業會計法於第八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小

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酌察各直轄市、縣

（市）區內經濟情形定之。」而所謂小規模合夥或獨資商業（小規

模合夥或獨資營利事業），目前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係採用稅法之

相關規定，係指：登記資本額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規模狹小；

交易零星；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目前為平均每

月新臺幣二十萬元）；按查定課徵營業稅之合夥或獨資商業。

：原則上免用統一發票之獨資及合夥，皆可不受商業會計法規

範，對不對？

商業會計法於立法時，考量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並無足夠之

資金及人力建立會計制度，且小規模合夥或獨資商業，不需及時對

外提供資訊，允當表達之會計資訊對其亦並非絕對必要，故商業會

計法目前並無強制規定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適用之規定。

：「凡小規模之商業、皆無需強制適用商業會計法」，上列敘

述正確否？

四、商業會計法之適用範圍之爭議－－原則上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始有商

會法之適用

社團法人（可分營利性及公益性二類）：



1－6

營利性社團法人係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受商業會計法之規範，例如：

各種組織型態之公司。

公益性之社團法人則非以營利為目的，故原則上不受商業會計法所

規範，例如：學會、協會、同鄉會等。

財團法人（例如：寺廟、私立學校、醫院及基金會等）：

財團法人之設立主要係因公益而成立，結束時剩餘財產均須交予政府

，不返還捐資人，故財團法人非以營利為目的，故不適用商業會計法。

：公益性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在進行財務資訊表達時，其所須遵循之法令，至今立法機關

尚未制定。

公益性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其所為之相關行為中若具有營利性質者

（例如：學校福利社、醫院之附設餐廳），是否有商業會計法之適用

，目前有爭議，關於此一適用之灰色地帶，主管機關（經濟部）應早

日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釐清，令非此類團體之會計事務處理能

有所遵循，以建立統一之財務會計體系及架構。

目前建議凡具有營利性質者，皆應列入商業會計法規範。

五、相關解釋

△財團法人非屬商業（經濟部九十二、四、一經商字第○九二○○○五

二一八○號）

依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商業，謂以營利為目的

之事業，其範圍依商業登記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而財團

法人私立學校非以營利為目的，非屬本法所稱之商業，相關之財務及

業務應依其主管機關法令辦理。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八號解釋

原呈所稱之股份有限公司政府股份既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縱依公司法

組織亦係公營事業機構其依法令從事於該公司職務之人員，自應認為

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



選擇題

凡營利事業，原則上均應依商業會計法的規定來處理會計事務，不過，

有些營利事業可以不遵循商業會計法的規定。下列那些事業可以優先適

用其他法規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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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的公司

小規模的典當業

合於中小企業條例所定義的中小企業

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合夥或獨資 【記帳士】



商業會計法排除小規模合夥及獨資商業之適用，其主要理論基礎為：

可瞭解性 可靠性

一致性 成本效益之限制 【記帳士】



某寺廟購地興建靈骨塔，並將出售靈骨塔收入扣除興建成本後之利潤用

以修建房舍，則該寺廟是否適用商業會計法？

適用 不適用 部分適用 無法判定

【記帳士】



下列有關商業應否適用商業會計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而按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獨資或合夥

商業，得不適用商業會計

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之商業，得不適用商業會計法

每月銷售額未達新臺幣二十萬元之商業，得不適用商業會計法

每月銷售額未達新臺幣二十萬元之公司，得不適用商業會計法

【會計師】



下列何者得不適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之合夥

或獨資商業使用統一發票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信用合作社小規模公

司公營事業公司主辦會計人員之任免學校

   

【記帳士】



下列何者屬於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

外國公司 財團法人 事務所 工會

【記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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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獨資商號免用統一發票，採現金收付制，一○六年一月一日辦公室租

予丁公司時預收三年租金三百萬元，並開立普通收據予丁公司，則一○

六年度丙商號之租金收入、丁公司租金費用各應認列多少？

丙商號：租金收入三百萬元；丁公司：租金費用三百萬元

丙商號：租金收入三百萬元；丁公司：租金費用一百萬元

丙商號：租金收入三百萬元；丁公司：租金費用三百萬元

丙商號：租金收入一百萬元；丁公司：租金費用一百萬元

【記帳士】





第二節　商業會計事務之範圍

本單元重點條文

 商 業 會 計 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商業，謂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其範圍依商業登記法、公

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

本法所稱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係指商業從事會計事項之辨認、衡量

、記載、分類、彙總，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

 商 業 會 計 處 理 準 則 

第二條

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本法、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其未

規定者，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但商業自一百零七年會計年

度開始日起，除對被投資公司具控制、重大影響或合資權益者，其長

期股權投資應採權益法評價外，得自願比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

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三條、第九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六

條、第十八條、第二十四條之一至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並從其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不受本準則相關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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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業

商業會計法之立法目的既在於規範商業之會計事務，對於「商業」一

詞，應有嚴謹之定義，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一項定義之「商業」，係

指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其範圍依商業登記法（適用於獨資及合夥商

業）、公司法（適用於各類型之公司組織）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商會

§2Ⅰ）。

：該商業要不要強制適用商會法之主要判斷點為「該商業是否以

『營利』為目的」。

商業登記法第三條規定：

「商業，係『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

依公司法第一條之規定及公司法第四條之規定，故商業會計法中所稱

之公司，係「以營利為目的」，依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

人外，尚包括公司法中所謂之外國公司。故只要依我國公司法組織、

登記、成立並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無分國內或國外之公司）皆

強制適用商業會計法的規定，無任何排除之條件。

其他法律之規定，如銀行法第二條、合作金庫條例及臺灣省內菸酒專

賣暫行條例等等所規定而成立之商業，皆應適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

依合作社法之定義，合作社之組織非屬營利事業，故非為商業會計法

規範之範疇。

：合作社有別於合作金庫。

商業會計法未規範者，有：

非以營利為目的而成立之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財團法人）。

具公益性質之社團法人（例：會員制之證券交易所，詳參證§103
）。

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得不適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商會§82
Ⅰ）。而所謂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應參考商業會計法於第八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之認定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酌察各直轄市、縣（市）區內經濟情形定之。」

：小規模之公司，是否應強制適用商業會計法呢？

二、大規模與小規模之商業

商業會計法明訂，大規模之獨資及合夥、各類型之公司組織與具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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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質之公營事業，須強制適用商業會計法，以便適當處理商業本身

之會計事務，並據以提出合理且允當的財務資訊，供商業的利害關係

人或投資人所使用；但若商業為符合規定之小規模獨資及合夥，得不

適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亦即得不依商業會計法之規定處理及提出會

計資訊。商業會計法於第一條第一項中作出一般性的規定：「商業會

計事務之處理，原則上均須依商業會計法之規定」；又第八十二條第

一項作出例外規定：「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其會計事務之處理

，得不適用商業會計法之規定。」基於此項規定而導致獨資或合夥之

商業規模大小影響其會計處理的方式，亦即對獨資與合夥商業而言，

該商業規模之大小關係著該商業是否應強制適用商業會計法，若商業

為公司組織，則無論規模之大小均應一體適用於商業會計法之相關規

定。

商業會計法對規模不同的商業為不同的規定，主要是基於下列理由：

在獨資及合夥商業，當其規模甚小時，通常未對外舉債，無外部債

權人，故對財務資訊之需求較小。

獨資及合夥商業的管理者常由出資者所擔任。出資者既然兼任管理

者，平日即介入經營，所以，基本上沒有外界出資者存在。

獨資及合夥商業既無外部債權人，亦無外部出資者，一般而言就少

有外界利害關係人存在，因此，商業會計法認為無須有對外提供會

計資訊。

大規模之商業，常須對外舉債，有外部債權人存在，再加上商業的組

織如為公司時，管理權又與所有權分離（公司法中企業所有與企業經

營分離原則），管理者常非為出資者，有外部出資者存在。這些外界

利害關係人有財務會計資訊之需求，因此，該大規模之商業常須對外

提供會計資訊，基於此一原因，商業會計法特別規定，只要商業為大

規模，即須強制適用商業會計法，不得排除在商業會計法的適用範圍

之外。

三、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二項

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二項定義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所謂商業會計事

務之處理，係指商業從事會計事項之辨認、衡量、記載、分類、彙總

，及據以編製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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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工讀生開發票之行為，算不算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

記帳業者代客記帳之行為，算不算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

「財務報表」，依商業會計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財務報表分為下列

各種：

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權益變動表。

必要之附註。

四、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二條，賦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法律地位討論

贊成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賦予法律地位之理由：

商業會計法之內容不夠完備，應利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補強補充。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僅將其中較具永久性，不得輕易變動及影響財務

報表充分表達較鉅者，依實際需要加以適當規定，並參考國際會計

原則、會計原理及權威機構發布之會計文獻，地位雖無法律般崇高

，但過程相去不遠。

反對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賦予法律地位之理由：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商業個體經濟事項之衡量準繩，宜隨經濟環境

之改變而變動，不宜以法律條文限制固定，以免缺乏彈性。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涉及會計學理之探討研究，如訂入法條，以法律

方式展現，其修改、解釋易生爭議且曠日廢時。

五、行政解釋

△所得稅利益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辦理（經濟部八十五、

六、十四經八五商字第八五二○九四○九號函）

查所得稅費用或利益之會計處理，公司尚無明文規定，自應適用商

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第五十八條等

規定，合先敘明。

△盈餘係指依商業會計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計得之財務所得歷年累

積未分配部分（經濟部八十五、七、十三經八五商字第八五二一二○

三○號函）

△公司之盈餘，非以稅捐單位核定之盈餘數額為準（經濟部八十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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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經八六商字第八六二一七六九九號函）

按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規定，公司於完納稅捐後，分配盈餘時

，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債；另依照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

二項及第六十二條規定，公司之盈餘係指依商業會計法及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處理會計事務所累積之盈餘而言。是以，有關盈餘分配係

以股東常會承認盈餘分派議案之盈餘數額為依據，尚非以稅捐單位

核定之盈餘數額為準。

△加油員為客戶開立統一發票之行為，非屬商業會計事務之範疇（經濟

部九十三、四、十三經商字第○九三○○○五三一○○號）

△定義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二條所稱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經濟部一○

四、七、二四經商字第一○四○二四一九○○○號）

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二條規定所稱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指「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及其解釋」。自中華民國一○五年一月一日適用。但得自願自一○四

年會計年度開始日起適用。



選擇題

下列那一種行為屬商業會計事務之範疇？

加油站之加油員為客戶加油開立統一發票

會計師受託查核財務報表

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代客記帳

驗收員開立驗收清單 【記帳士】



：詳參經濟部行政解釋（九十三、四、十三商字第○九三○○○五三

一○○號函）。

商業會計法所稱商業，係指下列那一項規定？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其範圍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

以營利為目的之公司，其範圍依商業登記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

以營利為目的之營利事業，其範圍依民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其範圍依商業登記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


